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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飞洲国际大厦10楼A座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
118,724,536
50.62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

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淑君女士出席本次股东会；高管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009,836
比例（%）
99.3980

反对
票数

667,700
比例（%）
0.5623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2、《关于修订或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42,436
比例（%）
99.7623

反对
票数

235,100
比例（%）
0.1980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54,436
比例（%）
99.7724

反对
票数

223,100
比例（%）
0.1879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42,436
比例（%）
99.7623

反对
票数

235,100
比例（%）
0.1980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54,436
比例（%）
99.7724

反对
票数

223,100
比例（%）
0.1879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41,236
比例（%）
99.7613

反对
票数

235,100
比例（%）
0.1980

弃权
票数
48,200

比例（%）
0.0407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原为“＜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54,436
比例（%）
99.7724

反对
票数

223,100
比例（%）
0.1879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42,436
比例（%）
99.7623

反对
票数

235,100
比例（%）
0.1980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53,236
比例（%）
99.7714

反对
票数

223,100
比例（%）
0.1879

弃权
票数
48,200

比例（%）
0.0407

2.0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47,436
比例（%）
99.7666

反对
票数

230,100
比例（%）
0.1938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6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52,436
比例（%）
99.7708

反对
票数

225,100
比例（%）
0.1895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4、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8,442,436
比例（%）
99.7623

反对
票数

235,100
比例（%）
0.1980

弃权
票数
47,000

比例（%）
0.039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议案名称

仇如愚

得票数

117,713,56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1484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0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
主体、实施地点并延期的议案》

仇如愚

同意

票数

1,458,700
1,448,700
719,833

比例（%）

84.2789
83.7011
41.5896

反对

票数

225,100
235,100

比例（%）

13.0055
13.5833

弃权

票数

47,000
47,000

比例（%）

2.7156
2.715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0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2/3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2、议案3、4、5.01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远、李嘉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5-058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孟晓红女士的

书面辞职报告。因董事会成员结构调整，孟晓红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辞任后仍在公司任职。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孟晓红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孟晓红女士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任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一、非独立董事辞任情况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孟晓红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董事会成员结构

调整，孟晓红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孟晓红女士的辞职申请自其书面辞职报告正式送达公司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孟晓红女士辞去董事职务后仍在公司任职。

姓名

孟晓红

离 任 职
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8月13日

离任原因

董事会成员结构
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适
用）

总裁办主任、职
工代表董事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孟晓红女士辞任后仍在公司继续担任其他职务。孟晓红女士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中设职工代表董事 1名。公司于 2025年 10
月3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孟晓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孟晓红
女士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任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孟晓红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其当选第五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孟晓红女士，197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4年进入公司，先

后担任营业、品质、生产、采购等部门部长职务及子公司金海三喜（泰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党总支书记、总裁办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晓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
职资格和条件。

证券代码：688036 证券简称：传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3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0,833,97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0,833,97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6日。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2年 8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2、2022年9月1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次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5、2023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6、2024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
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就
本次归属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4年10月11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该次归属股票自2024年10月17日起上市流通。

8、2025年9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就本次归
属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张 祺
雷伟国
姜曙明
吴 文
肖永辉
曾 春
陈廷波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560,000
280,000
420,000
182,000
280,000
140,000
70,000

可归属数量（股）

280,000
140,000
210,000
91,000
140,000
70,000
35,000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50%
50%
50%
50%
50%
50%
50%

王海涛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770人）

合计（778人）

核心技术人员 70,000

15,211,700
17,213,700

35,000

7,592,410
8,593,410

50%

49.91%
49.92%

（二）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张 祺
姜曙明
肖永辉
陈廷波
王海涛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192人）
合计（197人）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224,000
168,000
112,000
42,000
42,000

3,900,260
4,488,260

可归属数量（股）

112,000
84,000
56,000
21,000
21,000

1,946,560
2,240,560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50%
50%
50%
50%
50%

49.91%
49.92%

（三）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四）归属人数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人数778人，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人数197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1月6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083.3970万股（其中：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数量为859.341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数量为224.0560万
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1,140,350,575
本次变动
10,833,970

变动后
1,151,184,545

本次股份变动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年 10月 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302

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9月18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人民币1,151,184,545.00元，累计实收股本人民币1,151,184,545.00元。

2025年10月30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
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股本变动前后相关投资者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51,184,545股，导致公司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其中深圳市传音投资有限公司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深圳市传音投资有限公

司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人民币资金汇入
新余传佳力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动前持股数量

537,696,463

71,573,109

62,005,336

变动前持股比例

47.15%

6.28%

5.44%

变动后持股数量

537,696,463

71,573,109

62,005,336

变动后持股比例

46.71%

6.22%

5.39%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总股本变动导致的持股比例的被动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25年 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4,

796.07万元，公司2025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为1.88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151,184,
545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
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833,97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95%，不会对公
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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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半年度A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69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公司D股、H股股东权益派发事宜参见本公司于境外信息披露平台、德国联邦公报以及公司

网站向D股股东、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有关权益派发相关的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10月16日的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2025半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除回购账户内已回购股份外，公司拟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69元（含税）。如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可参与分配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公司本次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66），本次A股权益分派以本公告确定的利润分配实
施的A股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6日）的A股总股本6,254,501,095股，扣除A股回购专户中的已回
购股份68,920,970股后的股数，即6,185,580,125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692元（含
税），向A股股东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65,158,169.6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本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故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为0；公司按照扣除回购专户中的已回购股份后的A股股份数6,185,580,125股为基数进行分
配。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6,185,580,125×
0.2692÷6,254,501,095≈0.26623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
0.26623）÷（1+0）=（前收盘价格－0.26623）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662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1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1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1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不参与分配的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

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海尔卡奥斯股份有限公司、海尔集团公司、青岛海尔创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青岛海创智管理咨

询企业（有限合伙）共计4家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1998]55号）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派发
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692元。待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如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本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1536
元/股；如其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4228元/股；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2692元/股（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422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规定范围内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沪股
通”）的，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2422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
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0.269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海尔科创生态园
联系部门：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2-8893 1670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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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28，由董事会提议

2025年3月28日~2026年3月27日

100,000万元~2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0,482,500股

0.431%
1,016,824,165.24元

23.60元/股~26.6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0元/
股，拟回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且不低于10亿元，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
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于2025年4月2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书》、于2025年4月8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公告》、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A股股份进展暨取得融资承诺函的公告》，后续也披露了回购进展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当月，公司未实施A股（下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2025年4月7日）至

2025年 10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40,4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31%，购买的最高价
为26.64元/股、最低价为23.6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016,824,165.24元。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09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M191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73
772
1

6,627,346,572
5,391,832,543
1,235,514,029
60.610049
49.310721
11.2993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董事长王晟先生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宋卫刚先生和独立董事刘力先生因另有工作安排未出席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

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390,946,950
1,235,376,200
6,626,323,150

比例（%）
99.983575
99.988844
99.984558

反对
票数

752,690
137,829
890,519

比例（%）
0.013960
0.011156
0.013437

弃权
票数

132,903
0

132,903

比例（%）
0.002465
0.000000
0.002005

2、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置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390,526,791
1,233,732,907
6,624,259,698

比例（%）
99.975783
99.855840
99.953422

反对
票数

1,083,578
1,262,500
2,346,078

比例（%）
0.020096
0.102184
0.035400

弃权
票数

222,174
518,622
740,796

比例（%）
0.004121
0.041976
0.011178

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原监事会成员（包括屈艳萍女士、范文波先生、陶
利斌先生、陈继江先生及王淡森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原监事会成员已确认，其与公司及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与离任有关的其他事项需提
请公司股东及债权人注意。公司谨向各原监事会成员在任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390,867,750
1,235,376,200
6,626,243,950

比例（%）
99.982106
99.988844
99.983363

反对
票数

818,390
137,829
956,219

比例（%）
0.015179
0.011156
0.014428

弃权
票数

146,403
0

146,403

比例（%）
0.002715
0.000000
0.002209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390,873,068
1,235,504,029
6,626,377,097

比例（%）
99.982205
99.999191
99.985372

反对
票数

794,272
10,000
804,272

比例（%）
0.014731
0.000809
0.012135

弃权
票数

165,203
0

165,203

比例（%）
0.003064
0.000000
0.002493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390,654,168
1,235,504,029
6,626,158,197

比例（%）
99.978145
99.999191
99.982069

反对
票数

1,092,072
10,000

1,102,072

比例（%）
0.020254
0.000809
0.016629

弃权
票数
86,303

0
86,303

比例（%）
0.001601
0.000000
0.001302

本次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以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10,934,402,256
股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5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66,800,282.00元（含税）。若于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11月14日）前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则每股派发现金股利的金额将在人民币 1,366,800,282.00元（含税）的总金额内
作相应的调整。

2025年中期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和港股通投资者支付，以港币向H
股股东（不含港股通投资者）支付。港币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
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次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11月 14日（星期五）。A股除息日及股息派发日为 2025
年11月17日（星期一）。本公司将就A股股东派发2025年中期股息的具体安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另
行公告。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公司资本性支出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390,819,797
1,235,504,029
6,626,323,826

比例（%）
99.981217
99.999191
99.984568

反对
票数

849,172
10,000
859,172

比例（%）
0.015749
0.000809
0.012964

弃权
票数

163,574
0

163,574

比例（%）
0.003034
0.000000
0.00246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5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审议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不再设置公司监
事会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30,336,086
229,915,927

230,043,304

比例（%）

99.616994
99.435281

99.490370

反对

票数

752,690
1,083,578

1,092,072

比例（%）

0.325527
0.468632

0.472305

弃权

票数

132,903
222,174

86,303

比例（%）

0.057479
0.096087

0.03732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6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3、议案4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2、议案5、议案6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瑞元、钱嘉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5369 证券简称：拱东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5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拱东医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施慧勇
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64.21%
63.96%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台州金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31003MA28GWBH19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施慧勇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施依贝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收到台州金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驰投资”）

的通知，金驰投资于2025年10月9日至2025年10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40,240
股。本次权益变动后，金驰投资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14,155.8049万股减少至
14,101.7809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4.21%减少至63.96%，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
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台州金驰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施慧勇

施依贝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万
股）

1,425.8009

11,083.6040
1,646.4000
14,155.8049

变 动 前 比 例
（%）

6.47

50.27
7.47
64.21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371.7769

11,083.6040
1,646.4000
14,101.7809

变 动 后 比 例
（%）

6.22

50.27
7.47
63.96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09-2025/10/30

/
/
--

注：表格中合计数和分项数的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后续将根据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3353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2025-051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总监余美玲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165,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952%。上述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财务总监余美玲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来源为2022年公司股东厦门共创盛景信息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非交易过户的无限售流通股和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予的限售流通
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披露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余美

玲女士减持股份计划公告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1,250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238%。

近日，公司收到余美玲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止 2025年 10月 31
日，余美玲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1,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0.024%。余
美玲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余美玲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65,000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0.0952%
其他方式取得：65,000股
股权激励取得：1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余美玲

2025年7月11日

41,200股

2025年8月4日～2025年11月3日

集中竞价减持，41,200股

16.9～18.4元/股
742,908元

已完成

0.024%
不超过：0.238%

78,800股

0.0458%
注：本次减持股份实施期间，因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导致总股本减少，且

余美玲女士因前述原因所持股份被回购注销50,000股，“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以当前总股本、
当前持股数为计算基础。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5-060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欧林生物”）控股股

东上海武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武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72,394,33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7.83%。以上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6月11日上市流通。

公司实际控制人樊绍文、樊钒以及公司董事陈爱民承诺通过上海武山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
次减持事项。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武山拟通过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进行减持，预计减持股份不超过 12,178,008股，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
例3%，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11月12日）
实施。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武山出具的告知函，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上海武山通过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178,0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控股股东上海武山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27.92%
26.23%

是□ 否√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武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72,394,330股

17.83%
IPO前取得：72,394,33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武山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樊绍文
樊钒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72,394,330
15,673,295
30,573,620
118,641,245

持有比例

17.83%
3.86%
7.53%
29.2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上海武山为樊绍文、樊钒控制的企业。樊
绍文、樊钒为父女关系。

同上
同上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武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3日
12,178,008股

2025年9月1日～2025年10月31日
集中竞价减持，4,059,336股
大宗交易减持，8,118,672股

19.28～30.67元/股
279,376,749.87元

已完成
3.00%

不超过：3%
60,216,322股

14.8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上海武山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武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6939216618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樊绍文

樊钒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 不适用

关系说明：上海武山为樊绍文、樊钒控制的企业。樊绍文、樊钒为父女关系。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武山于2025年9月30日-2025年10月31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

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武山与一致行动人樊绍文、樊钒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由11,331.7909

万股减少至10,646.32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27.92%减少至26.23%，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武山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樊绍文

樊钒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6,707.0994

1,567.3295
3,057.3620
11,331.7909

变 动 前 比 例
（%）

16.52

3.86
7.53
27.92

变动后股数（万股）

6,021.6322

1,567.3295
3,057.3620
10,646.3237

变 动 后 比 例
（%）

14.83

3.86
7.53
26.23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R

/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9/30- 2025/
10/31

/
/
--

注：本公告数据若有尾差，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上海武山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以及大宗交易方式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

计划，公司实际控制人樊绍文、樊钒以及公司董事陈爱民承诺通过上海武山间接持有的股份不参与
本次减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正常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股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